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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茂盛与高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晋民再109号

抗诉机关：山西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茂盛，男，1962年12月24日生，汉族，住高平市。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高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法定代表人：杨积才，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兰兰，高平市朝阳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申诉人张茂盛因与被申诉人高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高平市住建局）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晋市法民终字第487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

申诉。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作出晋检民（行）监[2018]14000000094号民事（行政）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9）晋民抗2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

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刘志坚、刘婷婷出庭。申诉人张茂盛，被申诉人高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兰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

2014年10月，张茂盛向高平市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高平市住建局赔偿张婷死亡的各项损失472323.5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4年9月9日清晨，原告女儿张

婷在长平公园游玩时不幸从栏杆上跌落在公园的水池里死亡，经高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法医鉴定，张婷之死属于意外溺水死亡。经过原告现场查勘女儿落水之处，发现落水之处的亭子地

面距离水底部的高度为1.8米，水深1米，而亭子的栏杆只有0.8米高。栏杆过低，是原告女儿落水的根本原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1992年6月18日公布的《公园设计规范》第

7.2.2条规定：河湖水池必须建设驳岸，岸边的安全防护应符合本规范。第7.1.2条第四款规定：建筑内部和外缘，凡游人正常活动范围边缘临空高差大于1.0m处，均设护栏设施，其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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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大于1.05m；高差较大处可适当提高，但不宜大于1.2m。因此长平公园亭子的栏杆高度不符合规定是造成原告女儿死亡的原因。长平公园的建设主体为被告高平市住建局，现在公园

的管理也是由被告指派人员管理。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9月9日清晨，原告女儿张婷在高平市长平苑公园水塘景亭处落水，经群众救出后已经死亡。经高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法医鉴定，张婷之死属于意外

溺水死亡。死者张婷，1985年8月29日生，系高平市人，为精神残疾人，残疾程度三级。2014年10月15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认为被告是长平苑公园的建设主体，由被告指派人员

管理，要求被告赔偿其女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472323.5元。长平苑公园是一个综合性开放式城市公园，由北京林业大学设计，建设单位为高平市住建局，经验收合格后对公众开放。

经现场勘验，事发处亭子的栏杆高0.86米，亭子地面距水面1.37米，亭子地面距水底1.8米，水深0.43米。

一审法院认为，长平苑公园是一个综合性开放式城市公园，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即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

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承担侵权责任。公园也属于公共场所，此条规定包含公园。长平苑公园是由北京林业大学设计的，建成后经验收合格，符合设计规

范，且设置了警示标志，被告尽到了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究竟原告女儿是如何溺水的，对此，原告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因此也不能证明原告女儿的溺亡与栏杆的高度有直

接的因果关系，不能证明被告有过错。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茂盛的诉讼请求。

张茂盛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建设的长平苑公园不符合《公园设计规范》规定的标准、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未设立警示标志、栏杆高度不达标准），对上诉人女儿

的死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上诉人是否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上诉人女儿的死亡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针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结合本案证据，该院评判如下：上

诉人张茂盛女儿张婷在高平市长平苑公园水塘景亭处落水后死亡，经高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法医鉴定，张婷之死属于意外溺水死亡。对此事实双方当事人无异议，该院予以确认。《中华

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承担

侵权责任。长平苑公园是一个综合性开放式城市公园，属于公共场所。长平苑公园由北京林业大学设计，建成后验收合格。上诉人的女儿在长平苑公园景亭处意外溺水死亡，被上诉人作

为长平苑公园的管理人在景亭约两米处设置警示标志，上诉人称被上诉人未设立警示标志的上诉理由不成立。长平苑公园景亭设置的栏杆高度不足1.05米，但长平苑公园景亭栏杆高度与

上诉人女儿溺水死亡有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且上诉人女儿是如何溺水的，上诉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故上诉人上诉称被上诉人未尽到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证义

务，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成立。综上，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处适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认为，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晋市法民终字第487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理由如下：（一）终审判决认定长平苑公园建设符合设计规

范、高平市住建局尽到了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均缺乏证据证明。首先，护栏的设置不符合规范要求。终审判决认为：“长平苑公园由北京林业大学设计，建成后验收合格，符

合设计规范”。但从高平市住建局所举《竣工验收证明书》卷宗材料上，证明长平苑公园的设计单位为晋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尽管该竣工验收证明上写明“本工程能够按照国家有关规

范设计、施工”，但该局在庭审中并未提供所述设计单位北京林业大学对长平苑公园的设计图纸、施工图纸等相关证据资料，故综合本案相关证据并不能证明长平苑公园由北京林业大学

设计且其建设符合设计规范的要求，终审判决认定长平苑公园建设符合设计规范缺乏证据证明。其次，终审判决采用事故发生二个月后测量的水深认定为事故发生时的水深，缺乏科学

性。第三，高平市住建局未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二）终审判决认为“公园景亭栏杆高度与张婷溺水死亡有无直接因果关系，张茂盛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事实认定错

误。本案中，事发地点的水深为0.86m，护栏高度为0.86m，违反《公园设计规范》中要求的护栏高度应大于1.05m，硬底人工水体的近岸2.0m范围内的水深不得大于0.7m的规定，长

平苑公园的建设本身存在缺陷，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可能发生游客落水事故。因此该种不符合设计规范的违法行为与张茂盛之女张婷落水并加大自救难度从而导致死亡的损害结果之

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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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诉人张茂盛诉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规定，因不服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晋市法民终字第487号民事判决书，请求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

张茂盛与高平市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因生命权纠纷一案依法进行再审。事实和理由：1、长平公园凉亭护栏高度和水位深度建设不合格。依据国家规定《公园设计规范》第7.1.2

条第四款和4.3.2条规定的要求，护栏高度不得小于105cm，水深水位不得大于70cm，2014年9月9日高平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到事发现场--长平公园，现场勘验笔录证明凉亭护栏高为

86cm，水深为86cm。2、为了水位深度符合设计规范，不承担事故责任，高平市住建局私自改变水位证据。3、依据高平市公安局2014年9月9日事故现场勘验笔录和照片为证，凉亭地

面有受害人的呕吐物，证明是因为护栏太低造成受害人在呕吐的情况下跌落水中，发生了事故。4、依据高平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得出的结论，受害人是溺水死亡，其结果是因为水位

太深造成了受害人溺水死亡的发生。高平市住建局作为长平公园的管理和建设单位，在长平公园建设和管理上存在过错造成他人伤害，应承担受害人的民事侵权责任。

被申诉人高平市住建局辩称，张婷如何落水是本案应当查明的事实。有证据证明张婷是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是没有治愈的可能性，需要常年药物维持才能改善，申诉人称其女

儿2013年11月份就没有再吃药，没有吃药病情就会复发，不能排除合理性怀疑；呕吐物不能证明是张婷所吐，也无法证明张婷落水是因栏杆不够高导致落水，现有栏杆高度一般是不会

落水的，张婷不排除自杀；长平公园的设计是北京林业大学设计，也验收合格，符合公园设计标准。公安事发后测量的数据也符合公园设计规范第4.3.2条规定。公园水塘设计不是临空

建筑，水深不能大于0.7m，也设置了护栏。公园各个地方都设置了警示标示；若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就不可能落水，是申诉人监护不利，我们认为不应承担责任，检察院抗诉不能成立。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另查明，根据2019年2月13日印发的《中共高平市委办公室、高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高平市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高办发﹝2019﹞4号），原高平市住房保障和城

乡建设管理局更名为高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高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否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行为，是指依照法律规定或者约定对他人负有安全

保障义务的人，违反该义务，因而直接或者间接地造成他人人身或者财产权益损害，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侵权行为。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

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相关规定均明确了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构成及责任承担问题，这种侵权责任应理解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人是否达到了安

全保障标准。本案中，高平市公安局刑侦技术中队现场勘验事发地点的水深为0.86m，护栏高度为0.86m，根据《公园设计规范》第4.3.2条规定：“硬底人工水体近岸2.0m范围内的水

深不得大于0.7m，达不到此要求的应设护栏”；第7.1.2条第四款规定：“建筑内部和外缘，凡游人正常活动范围边缘临空高差大于1.0m处，均设护拦设施，其高度应大于1.05m。”据

此，可以认定长平苑公园的建设护栏高度不符合标准，在景亭护栏外约两米处虽设置警示标志，但因其护栏设计缺陷，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和潜在危险，不能排除发生游客落水事故的可

能。因高平市住建局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该种不符合设计规范的行为与张茂盛之女张婷落水从而导致死亡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高平市住建局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赔偿

责任。原审判决采用事故发生二个月后测量的水深0.43m认定事故发生时的水深，认定高平市住建局尽到了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以纠正。

关于损失赔偿如何承担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结合本案情形，对张茂盛之女

张婷是如何溺水的，尚无证据予以证明。高平市住建局以张茂盛之女的诊疗记录举证称，张茂盛之女有精神病史，其典型症状为自语、自笑、出走、妄想等，并有在河南自己从三楼跳入

河里，后被人救起的入院记录，认为张茂盛之女事发时可能处于发病状态，自行跳入公园湖中溺亡，但未提供证据佐证。张茂盛同样以其女的诊疗记录为证，证明事发之前其女已经恢复

正常，开始工作，并已停药半年左右。按照张茂盛的陈述，其女张婷事发时属正常的成年人，其应具备自身安全防范的常识及能力，对自身疏忽防范造成的溺水死亡亦存在过错，故应当

减轻高平市住建局的赔偿责任。因本案事故发生已久，公安机关鉴定结论分析死者系生前溺水死亡，未对张茂盛之女落水原因进行认定，本案亦无重新鉴定的可能。从目前双方举证质证

情况看，均达不到民事诉讼要求的证明标准，但本案损害结果真实存在，原一、二审判决将全部责任由受害人一方负担，有失公平，应予纠正。根据公平原则，因双方对张婷死亡的各项

损失472323.5元均无异议，由张茂盛和高平市住建局对损失各自承担50%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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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高平市住建局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晋市法民终字第487号民事判决及高平市人民法院（2014）高民初字第1229号民事判决；

二、被申诉人高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申诉人张茂盛损失236161.75元。

三、申诉人张茂盛的其余损失由其自行承担。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8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860元，共计5720元，由申诉人张茂盛负担2860元，被申诉人高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担286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　波

审判员   魏世军

审判员   石春英

 

二○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姬琛琛

 

 

 

公 告

一、本裁判文书库公布的裁判文书由相关法院录入和审核，并依据法律与审判公开的原则予以公开。若有关当事人对相关信息内容有异议的，可向公布法院书面申请更正或者下镜。

二、本裁判文书库提供的信息仅供查询人参考，内容以正式文本为准。非法使用裁判文书库信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非法使用人承担法律责任。

三、本裁判文书库信息查询免费，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本裁判文书库信息牟取非法利益。

四、未经允许，任何商业性网站不得建立本裁判文书库的镜像（包括全部和局部镜像）。

五、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相关法院依法定程序撤回在本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的，其余网站有义务免费及时撤回相应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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